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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民 政 厅 文 件 
苏民慈社〔2020〕14 号 

 

关于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 
慈善社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民政局： 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在各级民政

部门有力指导下，广大爱心企业、爱心人士踊跃捐款捐物，各慈

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广泛动员募捐、开展慈善活动，发扬一方有难、

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，为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提供支持，为全国

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了力量。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

巩固，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，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。各

级民政部门要在巩固前期工作成果的基础上，指导督促慈善组

织、红十字会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继续做好常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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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疫情防控慈善社工工作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慈善援助和心理疏导

和社会工作服务，继续支持湖北省、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的疫

情善后与疫后恢复，更好发挥慈善社工事业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

社会发展的作用。 

    一、做好疫情防控慈善捐赠后续工作 

（一）加快分配使用，依法妥善安排结存捐赠款物。各级民

政部门要指导督促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对前期慈善捐赠做好收尾

工作，充分、高效管好用好捐赠款物。对于前期重点支持疫情防

控医疗和生活应急需求的公开募捐活动，要根据各地疫情风险等

级的调整，相应调整募捐时限、适时予以终止；尚未向捐赠人开

具有关证明的，要及时开具。对于前期疫情防控捐赠款物尚有结

存的，根据境外输入疫情压力较大地方的需要，在征得捐赠人同

意的前提下，及时向有需要的地区拨付；也可以根据疫情变化及

时安排用于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、受疫情影响重点群体抚慰

和抗疫一线人员关爱等疫情防控相关用途；合理安排捐赠款物拨

付进度，不允许长时间积压。 

（二）严格监管责任，防范违法违规行为。各级民政部门要

指导督促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依法申领公开募捐资格证书、履行

公开募捐方案备案，落实对捐赠款物的跟踪监督，防范违法违规

行为。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不得私分、挪用、截留、侵占或者倒

卖捐赠款物。凡是开展捐赠活动所需工作经费已经由财政资金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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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保障的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，不得从捐赠资金中提取任何形式

的工作经费。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发现接收单位违背捐赠目的使

用捐赠款物的，可以要求其改正；对拒不改正的依法要求其退还。

对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违反前述规定的，要依法予以严肃处理。 

（三）加强财务管理，做到账实相符。各级民政部门要指导

督促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对捐赠款物及时登记入账。慈善组织、

红十字会要将接收的捐赠款物全部纳入本单位财务集中管理、统

一核算，做到手续完备、专项管理、账实相符、账目清楚；要依

据会计制度规定对捐赠物资尽快计价，按规定开具捐赠票据。各

级民政部门对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接收分配使用捐赠款物的情况

要及时汇总，各设区市民政局要认真落实向省厅周报告制度。 

（四）落实信息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各级民政部门要督促

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回应社会关切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慈善组

织、红十字会要按照逐级拨付逐级公布的要求，将接收单位的名

称、接收款物的金额数量及时向社会公开。对于公开募捐和慈善

项目实施周期超过六个月的，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根据《慈善组

织信息公开办法》规定，按照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的要求，在

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（“慈善中国”）上尽快完成对公开募捐

和项目实施情况的第一次全面公布。各级民政部门要结合今年的

年报年检工作，指导督促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对疫情防控慈善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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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情况进行专项检查，重点检查公开募捐和信息公开情况，并向

社会公布结果。 

二、围绕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，精准开展慈善社工活动 

（一）及时响应社会需求开展慈善活动和社会工作服务。各

级民政部门要指导督促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

和志愿服务组织继续广泛参与，精准把握、及时响应疫情防控常

态化社会需求，紧密服务于疫情防控成果的巩固扩大，支持生产

生活步入正轨，助力经济社会恢复，精准开展慈善募捐、社会工

作和志愿服务；同时也要根据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防控工作的需

要，有针对性地动员慈善社工力量予以支持。要动员引导慈善组

织、红十字会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把促进社会和

谐稳定放在首位，面向基层社区开展慈善项目，推动社会工作专

业多领域的融入融合，充分发挥扶危济困、精神抚慰方面的优势，

体现关心关爱和人文关怀，与各级政府的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和城

乡社区服务形成合力。 

（二）加强慈善、社会工作、志愿服务联动，协同做好心理

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。各级民政部门要指导督促慈善组织、红十

字会在疫情善后工作中加强慈善捐赠与社会工作、志愿服务的联

动，积极利用慈善捐赠，通过资助、购买服务等方式，支持各地

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团队对重点人群精准开展心理疏导、精

神提振、功能康复等服务。对确定用于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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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前期结存捐赠资金和新筹集捐赠资金要统筹管理、专款专用，

加强对资金使用效率和社会效果的评价。要充分发挥慈善捐赠的

社会化优势、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优势和志愿服务的群众性优势，

分层分类、一事一策地帮困解难，按照《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持续开

展心理疏导及转介、家庭支持、资源链接、社会关系修复等服务，

以具体行动推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，促进社

会和谐稳定。 

（三）关注重点人群，精准落实帮扶关爱。各级民政部门要

指导督促慈善组织、红十字会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、志愿服务组

织、心理援助机构面向重点人群精准服务，优先对下列群体开展

关爱活动：一是新冠肺炎患者、逝者、隔离人员及受影响家庭；

二是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低收入家庭成员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

受疫情影响致贫人员和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；三是孤寡老

人、困境儿童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；四是在疫情防控一线奋战的

医务工作者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、社区工作者、公安民警、基层

干部、下沉干部、志愿者；五是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、经营、

就业导致生活困难的群众；六是在复工复产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

中遇到困难的群众。要精心组织好本地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

务，推进以社区为阵地的线下服务与互联网线上服务密切结合，

针对各类社区、家庭、群体的不同需求准确施策，高效运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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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民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9日 

（此件为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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